
（上接 D6版）

（五）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

（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０８０１０２３ ０８

央行票据

２３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１０１

，

１７４．２３ ９．２５

２ ０８０１０２０ ０８

央行票据

２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９７

，

３１８．９７ ９．２５

３ ０８０１０１４ ０８

央行票据

１４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８４

，

６７１．３６ ９．２３

４ ０９８１２４６ ０９

中广核

ＣＰ０２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１８

，

４１０．２１ ９．１７

５ １０８１０４４ １０

铁道

ＣＰ０１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１３

，

６４４．７１ ９．１７

６ ０７０４２０ ０７

农发

２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６

，

３８０．４２ ９．１６

（六） “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０．２５

（含）

－０．５％

间的次数

０

次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０．０５９３％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０．０００６％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０．０４２７％

（七）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八）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 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即计价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或协议利率并考虑其买入时的溢价和折价，在其剩余存

续期内摊销，每日计提损益。 本基金采用固定单位净值，基金账面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

２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持有剩余期限小于

３９７

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也不存在该类浮动利率债券的

摊余成本超过基金资产净值

２０％

的情况。

３

、 报告期内未出现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者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

情况。

４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５

，

０１６

，

１２５．００

３

应收利息

１

，

２１０

，

８８８．１３

４

应收申购款

１５６

，

６９８．４８

５

其他应收款

－

６

待摊费用

－

７

其他

－

８

合计

６

，

３８３

，

７１１．６１

动力平衡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一）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４

，

３５６

，

７７０

，

０３８．２８ ７３．８６

其中：股票

４

，

３５６

，

７７０

，

０３８．２８ ７３．８６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

，

２８９

，

０１９

，

６６５．４４ ２１．８５

其中：债券

１

，

２８９

，

０１９

，

６６５．４４ ２１．８５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７５

，

６５３

，

３６０．００ ２．９８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７７

，

４５１

，

６３９．１３ １．３１

７

合计

５

，

８９８

，

８９４

，

７０２．８５ １００．００

（二）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６７

，

５６６

，

１３０．２５ １．１５

Ｂ

采掘业

６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

Ｃ

制造业

２

，

８６０

，

８０５

，

０２９．９１ ４８．６６

Ｃ０

食品、饮料

３４４

，

０１８

，

０１２．３２ ５．８５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１１２

，

２２１

，

９４２．８８ １．９１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 －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１１３

，

１０６

，

４４９．８１ １．９２

Ｃ５

电子

２４７

，

４９４

，

０９８．６２ ４．２１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１７７

，

１７５

，

１９４．６２ ３．０１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１

，

１９９

，

３４３

，

０１２．５２ ２０．４０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５７８

，

２３１

，

８９２．７２ ９．８４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８９

，

２１４

，

４２６．４２ １．５２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６９

，

５９９

，

３０４．００ １．１８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８９

，

４３９

，

３３７．６０ １．５２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７６９

，

８７０

，

４１０．４７ １３．０９

Ｉ

金融、保险业

３０７

，

６３６

，

６５６．７７ ５．２３

Ｊ

房地产业

－ －

Ｋ

社会服务业

－ －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１２３

，

９５３

，

１６９．２８ ２．１１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４

，

３５６

，

７７０

，

０３８．２８ ７４．１１

（三）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００２０２４

苏宁电器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７

，

６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３

２ ６００７４１

华域汽车

１５

，

４９９

，

７７１ １９８

，

８６２

，

０６１．９３ ３．３８

３ ０００５６８

泸州老窖

５

，

３９８

，

４１９ １９５

，

９０８

，

６２５．５１ ３．３３

４ ６００５１８

康美药业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７

５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３

，

４７０

，

０９１ １８３

，

５３３

，

１１２．９９ ３．１２

６ ０００９８７

广州友谊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６

，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７

７ ００２０７３

软控股份

６

，

２３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

８９２

，

３００．００ ２．２３

８ ０００５５０

江铃汽车

４

，

２９９

，

９２９ １２８

，

５６７

，

８７７．１０ ２．１９

９ ６００６９０

青岛海尔

５

，

３１０

，

３３５ １２４

，

８４５

，

９７５．８５ ２．１２

１０ ６００８８０

博瑞传播

６

，

４９９

，

９０４ １２３

，

９５３

，

１６９．２８ ２．１１

（四）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１

，

２１９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７５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可转债

６９

，

１３９

，

６６５．４４ １．１８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１

，

２８９

，

０１９

，

６６５．４４ ２１．９３

（五）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

１ ０８０１０４７ ０８

央行票据

４７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３

，

８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４．８３

２ ０８０１０４４ ０８

央行票据

４４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３

，

６１８

，

０００．００ ４．６５

３ ０８０１０１７ ０８

央行票据

１７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２

，

０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８

４ ０８０１０２９ ０８

央行票据

２９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２

５ ０８０１０１４ ０８

央行票据

１４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８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２

（六）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七）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八）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本告期内未出现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者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

情况。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３

，

４５３

，

１５７．３８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４６

，

７０９

，

２４５．１４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７

，

１８７

，

９３８．７２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０１

，

２９７．８９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７７

，

４５１

，

６３９．１３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四、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

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系列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更新招募说明书。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基金合同规定，已经复核了下列财务指标、净值表现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业绩数据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优选股票基金的净值表现

１

、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优选股票

净值增长率

（

１

）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２

）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

３

）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７５％ ０．６２％ ４．６２％ ０．９７％ ２．１３％ －０．３５％

２００４

年

７．６３％ ０．９５％ －１２．９３％ １．０７％ ２０．５６％ －０．１２％

２００５

年

３．３２％ ０．９３％ －５．２７％ １．１２％ ８．５９％ －０．１９％

２００６

年

１３０．５８％ １．１９％ ９２．７４％ １．０７％ ３７．８４％ ０．１２％

２００７

年

９６．１２％ １．７８％ ７９．８０％ １．７６％ １６．３２％ ０．０２％

２００８

年

－５１．９２％ ２．１９％ －５４．７４％ ２．２８％ ２．８２％ －０．０９％

２００９

年

５３．２５％ １．４９％ ６４．７８％ １．５３％ －１１．５３％ －０．０４％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４．２９％ １．３１％ －２０．５４％ １．１８％ ６．２５％ ０．１３％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３７％ １．２７％ －１２．０８％ １．１２％ １３．４５％ ０．１５％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３０１．０４％ １．４６％ ９５．９９％ １．５０％ ２０５．０５％ －０．０４％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变动情况及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的比较

优选股票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比较图

（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备注： 本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为： 股票投资的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７０％

至

８０％

； 债券投资和现金的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至

３０％

。 按照本系列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自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合同生效日起至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为建仓期。 建仓期结

束时，本基金投资组合均达到上述投资组合比例的要求。

恒丰债券基金的净值表现

１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１

）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２

）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３

）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５１％ ０．０２％ １．７１％ ０．３４％ －１．２０％ －０．３２％

２００４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３５％ ０．２０％ －２．４２％ ０．３５％ ３．７７％ －０．１５％

２００５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

２００５

年

０７

月

１４

日

２．５１％ ０．１１％ ８．０３％ ０．２１％ －５．５２％ －０．１０％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

２００５

年

０７

月

１４

日

４．４２％ ０．１７％ ７．２３％ ０．３１％ －２．８１％ －０．１４％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变动情况及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的比较

恒丰债券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比较图

（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

备注：本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为：股票投资的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

至

２０％

；债券投资和现金的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８０％

至

１００％

。 经景顺长城恒丰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并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７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１２１

］号文核准，本基金以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为转变基准日转变成为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的净值表现

１

、 基金收益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表

货币基金

Ａ

份额净值收益

率

①

份额净值收益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８８６２％ ０．００３３％ ０．８３８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７８％ ０．００３３％

２００６

年

１．８２９０％ ０．００２９％ １．８７９８％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５０８％ ０．００２６％

２００７

年

３．１１８６％ ０．００５７％ ２．７８５１％ ０．００１９％ ０．３３３５％ ０．００３８％

２００８

年

３．４７３８％ ０．００５５％ ３．７６２１％ ０．００１２％ －０．２８８３％ ０．００４３％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９７３％ ０．００３０％ ２．２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２７％ ０．００３０％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０．４０５２％ ０．００２２％ ０．９６２９％ ０．００１２％ －０．５５７７％ ０．００１０％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０．７３０８％ ０．００２７％ １．３０３２％ ０．００１２％ －０．５７２４％ ０．００１５％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１．７３７８％ ０．００５１％ １２．８１８６％ ０．００２３％ －１．０８０８％ ０．００２８％

货币基金

Ｂ

份额净值收益

率

①

份额净值收益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０．１９８２％ ０．０００８％ ０．２２９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１１％ ０．０００８％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０．５８３８％ ０．００２６％ ０．５６９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０２６％

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起，实行货币基金份额分级，业绩比较基准为“税后同期

７

天存款利率”。

２

、自基金转型以来基金累计净值收益率变动情况及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的比较

货币市场基金累计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比较

（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

、 景顺长城货币

Ａ

（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 景顺长城货币

Ｂ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注：经景顺长城恒丰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并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７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１２１

］号文核准，景顺长城恒丰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以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为转变基准日转变成为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

资基金。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起实行基金份额分级。 业绩比较基准为“税后同期

７

天存款利率”。

动力平衡基金的净值表现

１

、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动力平衡

净值增长率

（

１

）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２

）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３

）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８９％ ０．３５％ ０．７５％ ０．０１％ ３．１４％ ０．３４％

２００４

年

６．８５％ ０．６８％ ４．０３％ ０．０１％ ２．８２％ ０．６７％

２００５

年

０．３１％ ０．６２％ ４．２９％ ０．０２％ －３．９８％ ０．６０％

２００６

年

１２０．７０％ １．１６％ ４．３０％ ０．０１％ １１６．４０％ １．１５％

２００７

年

９３．９９％ １．７０％ ５．６３％ ０．０２％ ８８．３６％ １．６８％

２００８

年

－４３．７４％ １．６５％ ６．５３％ ０．０２％ －５０．２７％ １．６３％

２００９

年

４１．２７％ １．１２％ ３．５１％ ０．０１％ ３７．７６％ １．１１％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９．３３％ １．１２％ －８．８３％ ０．７４％ －１０．５０％ ０．３８％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８．７０％ １．０６％ －１．９３％ ０．７２％ －６．７７％ ０．３４％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４５．９１％ １．２１％ ３０．２３％ ０．２３％ ２１５．６８％ ０．９８％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变动情况及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

的变动的比较

动力平衡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比较图

（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注：本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为：股票投资的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至

８０％

；债券投资和现金的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至

８０％

。按照本系列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自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合同生效日起至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为建仓期。本基金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０

日实施分红，此后基金资产规模持续增长，根据基金部函［

２００７

］

９１

号《关于实施基金份额拆分后调整基金建仓期有关问题

的复函》的有关规定，本基金证券投资比例的调整期限延长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９

日止。 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投资组合均达到上述投资

组合比例的要求。

十五、基金费用与税收

本系列基金下各基金发生的费用单独计算和计提，分别支付。本章中第（一）节至第（四）节的内容适用于优选股票基金和动力平

衡基金，第（二）节第

３

点、第（三）节至第（六）节的内容适用于货币市场基金。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证券交易费用；

（

４

）基金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销售服务费，具体计提办法按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执行；

（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本系列基金共同承担的基金费用按照

１／ｎ

的比例由各基金分摊。（

ｎ ＝

本系列基金所包含的基金的数目。）除各基金个别清算外、

单独公告及其他由管理人依公允的原则决定经托管人认可的只涉及某基金所产生的费用由该基金独自承担外，其他基金费用均为

本款所称之本系列基金共同承担的费用。

２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的费率、计提方法、计提标准、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在通常情况下，按前一日的各基金资产净值乘以相应的管理年费，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各基金管理费率如下：

基 金 名 称 管理年费率

优选股票基金

１．５％

动力平衡基金

１．５％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各基金财产中一次性

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在通常情况下，按前一日的各基金资产净值乘以相应的托管年费，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各基金托管费率如下：

基 金 名 称 托管年费率

优选股票基金

０．２５％

动力平衡基金

０．２５％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

３

）基金首次发行中所发生的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自基金发行费用中列支，不另从基金财产中支付，与基金有关的法定信

息披露费按有关规定列支；若本系列基金发行失败，发行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各项费用按有关规定列支。

（

４

）上述

１

、基金费用第

３－８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

产中支付。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本系列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４

、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和托管费，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申购费用

（

１

）基金申购可适用以下费率：

基 金 名 称 申 购 费 率

优选股票基金

Ｍ＜５０

万

１．５％

５０

万

≤Ｍ＜１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１．０％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６％

Ｍ≥５００

万 按笔收取，

５００

元

／

笔

动力平衡基金

Ｍ＜５０

万

１．５％

５０

万

≤Ｍ＜１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１．０％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６％

Ｍ≥５００

万 按笔收取，

５００

元

／

笔

Ｍ

表示申购金额。

（

２

）计算公式

本系列基金采用金额申购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基金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其中：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３

）例：某投资者投资

５

，

０００

元申购动力平衡基金，申购费率为

１．５％

，假设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１２８３

元，则其可得到的申

购份额为：

净申购金额

＝５０００／

（

１＋１．５％

）

＝４９２６．１１

元；

申购费用

＝５０００－４９２６．１１＝７３．８９

元；

申购份额

＝４９２６．１１／１．１２８３＝４３６５．９５

２

、赎回费

（

１

）适用费率：

基 金 名 称 赎 回 费 率

优选股票基金

１

年以内

０．４％

１

年以上（含）

－２

年

０．２５％

２

年以上（含）

０

动力平衡基金

１

年以内

０．４％

１

年以上（含）

－２

年

０．２５％

２

年以上 （含）

０

注：就赎回费而言，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２

年指

７３０

天。

（

２

）计算公式

赎回总额

＝

赎回份额

×

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

３

）本系列基金赎回费

７５％

归注册登记费用，

２５％

归基金所有，作为对其他持有人的补偿。

（

４

）例：某投资者持有优选股票基金

１０

，

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赎回费率为

０．４％

，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１４８９

元，则可得到的

赎回金额为：

赎回总额

＝ １０

，

０００×１．１４８９ ＝ １１

，

４８９

元

赎回费用

＝ １１

，

４８９×０．４％ ＝ ４５．９６

元

赎回金额

＝ １１

，

４８９－４５．９６ ＝ １１

，

４４３．０４

元

３

、转换费用

本系列基金的转换交易包括了基金转出和基金转入，其中：

①

基金转出时赎回费的计算：

由优选股票基金或动力平衡基金转出时：

转出总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由货币基金转出时：

转出总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待结转收益（全额转出时）

赎回费用

＝

转出总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净额

＝

转出总额

－

赎回费用

②

基金转入时申购补差费的计算：

净转入金额

＝

转出净额

－

申购补差费

其中，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转出净额在转入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

转出净额在转出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０

】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投资者申请将持有的优选股票基金

１０

，

０００

份转换为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假设转换当日优选股票基金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１４８

元， 投资者持有该基金

１８

个月， 对应赎回费为

０．２５％

， 申购费为

１．５％

， 内需增长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１６３

元，申购费为

１．５％

，则投资者转换后可得到的内需增长基金份额为：

转出总额

＝１０

，

０００×１．１４８＝１１

，

４８０

元

赎回费用

＝１１

，

４８０×０．２５％＝２８．７０

元

转出净额

＝１１

，

４８０－２８．７＝ １１

，

４５１．３

元

转出净额在转入基金中对应的净申购金额

＝１１

，

４５１．３／１．０１５＝１１

，

２８２．０７

元

转出净额在转入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１１

，

４５１．３－１１

，

２８２．０７＝１６９．２３

元

转出净额在转出基金中对应的净申购金额

＝１１

，

４５１．３／１．０１５＝１１

，

２８２．０７

元

转出净额在转出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１１

，

４５１．３－１１

，

２８２．０７＝１６９．２３

元

净转入金额

＝１１

，

４５１．３－ＭＡＸ

【

１６９．２３－１６９．２３

，

０

】

＝１１

，

４５１．３

元

转入份额

＝１１

，

４５１．３ ／ １．１６３＝９

，

８４６．３４

份

（三）其他费用

本系列基金运作和销售过程中发生的其他费用，以及因故与本系列基金有关的其他费用，将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收

取和使用。

（四）本系列基金运作过程中的各类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五）货币市场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销售服务费；

４

、基金证券交易费用；

５

、基金的信息披露费用；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它费用。

（六）货币市场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费

货币市场基金管理费年费率为

０．３３％

，在通常情况下，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乘以相应的管理年费率，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

付给基金管理人。

２

、基金托管费

货币市场基金托管费年费率为

０．１０％

，在通常情况下，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乘以相应的托管年费率，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３

、销售服务费

货币市场基金的销售服务费用于该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服务等各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代收并分配给相关服务机构。在通常

情况下，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乘以相应的销售服务年费率，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销售服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销售服务费率

Ａ

级份额为

０．２５％

、

Ｂ

级份额为

０．０１％

。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状况和本基金的具体情况调低货币市场基金的

销售服务费率。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开始调整之日的

３

个工作日之前至少在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

４

、基金首次发行中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及与基金有关的法定信息披露费等费用自基金发行费用中列支，不另从基金财产

中支付；若基金发行失败，发行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各项费用按有关规定列支。

５

、上述（五）货币市场基金费用第

４－８

项费用，除上款规定的费用外，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

支出金额，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十六、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

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系列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基金的原招募说

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主要人员情况及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名单。

２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托管人的基本情况、主要人员情况、证券投资基金托管情况。

３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相关的代销机构信息。

４

、在“七、基金的申购、赎回”部分更新了定期定额计划的内容。

５

、在“十、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数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６

、更新了“十二、基金的业绩”部分；数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７

、在“二十四、其他应披露事项”里更新了近期发布与本基金有关的公告目录，目录更新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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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

上接

D10

版

)

１

）宏观经济分析：分析宏观经济周期对行业发展的影响，确定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对不同行业的影响

程度；

２

）行业景气趋势分析：立足全球视野，在深度分析和评估全球

／

区域行业效应后，对国内行业发展趋势

和发展环境进行分析，判断行业或产品的增长前景；

３

）优势行业的发展模式分析；

４

）行业的财务状况分析。

（

２

）确定行业配置比例和行业调整比例：基金经理根据对各行业投资时机的判断，结合行业研究小组

的行业评估报告和行业配置建议，制定基金股票投资的行业配置策略以及行业配置的调整策略，确定基金

在一定时期内的行业布局。

３

、个股选择策略

本基金遵循“自下而上”的个股选择策略，主要投资于具有相对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良好成长性的

优质上市公司的股票。 除此以外，本基金还将高度重视和跟踪那些过去基本面情况差但现在已有明显好转

的上市公司股票，深入分析其基本面发生转变的根本性原因，同时采用多种价值评估办法多角度地对其进

行投资价值分析，甄选出那些基本面已得到改善，同时具有潜在高盈利增长趋势的个股作为投资对象。

本基金个股选择的步骤如下：

（

１

）股票所属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评估

本基金将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对股票所属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中影响公司价值较大的一系

列治理机制进行综合评估，所评估的内容既包括内部治理机制，也包括外部治理机制。

内部治理机制的评估主要考查以下四个方面：

１

）董事会的治理机制：如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公司董事长是否和公司的最高管理者（

ＣＥＯ

）相分

离、公司的最高管理者（

ＣＥＯ

）是否控制或部分控制了董事会等；

２

）管理层和董事会的薪酬机制：如管理层和董事会的薪酬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是否能确保管理层以

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３

）股权结构：如公司主要股东的分散程度如何、股权结构是否过于集中、控股股东是否过大、企业是

否拥有母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干预控制程度与支持力度如何、是否国有控股等；

４

）股东权益保护条款：如公司章程等行为规范文件中是否规定重大事项须由股东大会通过；是否允

许累计投票；是否为小股东质疑控股股东提供渠道等；

５

）财务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公司管理者是否及时、充分和准确地提供及公开披露公司经营状况、财务

状况和外部经营环境等相关信息。

外部治理机制的评估主要考查以下两个方面：

１

）企业控制权市场机制：一个活跃的企业控制权的竞争市场对有效分配资源至关重要；

２

）法制基础和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是否有比较严格的监督条例和健全的法律体系使得中小投

资者的权益得到较好的保护。

为了对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科学地、综合地进行定量评估，我公司还将借助“利华公司治理研究中心”

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综合评估系统”对上市公司的综合治理水平进行评估和排名。

通过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定性和定量评估，筛选出具有治理水平相对较高的股票，并以此作为本基

金股票投资的选择对象。

（

２

）历史成长性股票筛选

个股是否具有良好的历史成长性是本基金个股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本基金将主要借助于我公

司的股票历史成长性评估系统对按上述步骤筛选出来的股票的历史成长性进行评估和排名， 并由此筛选

出具有良好的历史成长性股票。 其中历史成长性评估系统中成长性排名的方法是借鉴新华富时

６００

成长

指数中的有关成长性排名的方法构建的，但构建中所选取的指标却是不尽相同的

７

个指标，包括

４

个价值

因子指标和

３

个成长因子指标。价值因子指标分别是净资产与市值比率（

Ｂ／Ｐ

）、每股盈利

／

每股市价（

Ｅ／Ｐ

）、年

现金流

／

市值（

ｃａｓｈｆｌｏｗ－ｔｏ－ｐｒｉｃｅ

）以及销售收入

／

市值（

Ｓ／Ｐ

）；成长因子分别是

ＲＯＥ＠

（

１－

红利支付率）、过去

２

年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以及过去

２

年主营业务收入复合增长率。

（

３

）成长性股票筛选

对按上述步骤筛选出来的股票， 行业研究小组会从影响股票所属上市公司未来的成长性和持续盈利

增长潜力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其中“未来两年的预期主营业务收入复合增长率 ”以及“未来两年的

预期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 ”将是研究员评估股票的“成长性潜力 ”的主要考量指标。 具体而言，主要包括

以下两个方面：

１

）行业因素

这主要从企业的市场空间、行业景气周期以及行业成长的推动力等方面加以考察，重点关注那些企业

收入主要来源所在行业市场空间巨大，远未饱和，消费需求持续增长；企业所属行业处入发展期或成熟期

前期，或行业正从衰退中复苏；企业所属行业的成长性对企业的盈利有明显地推动力（由于企业在市场、产

品结构、技术、原料等方面的差异，行业成长对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推动力）的上市公司中的股票。

２

）企业因素

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

ａ

）规模：企业规模尚有发展潜力，未来成长空间巨大；

（

ｂ

）产能：企业可加大投入，不断扩大产能，并有配套的销售能力和市场空间；

（

ｃ

）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企业。 企业创新投入较大、创新能力较强，新

产品、高技术含量产品的收入比例不断提高；

（

ｄ

）竞争优势：相比竞争对手而言，企业有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如在资源、技术、人才、销售网络等方

面的优势等，借此优势，企业可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

（

ｅ

）管理：企业内部具有较大的可挖掘潜力，可通过提高管理水平，降低成本；

（

ｆ

）购并：企业内部有潜在发生重组、购并的可能性或机会，重组、购并后可极大地提升企业的盈利能

力，且购并实现的可能性较大。

（

４

）股票的价值评估

本基金对按上述步骤筛选出来的股票将进一步地进行价值评估。 针对不同的股票其所属行业特点的

不同，本基金将采取不同的股票估值模型，同时本基金将立足全球视野，在综合考虑股票历史的、国内的、

国外的估值水平的基础上，对企业进行相对价值评估，甄选价值相对低估的个股作为本基金的投资对象。

４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债券投资采用久期控制下的主动投资策略，本着风险收益匹配最优、兼顾流动性的原则确定

债券各类属资产的配置比例。 在个券选择上，本基金综合运用利率预期、收益率曲线估值、信用等级分析、

流动性评估等方法来评估个券的投资价值。

５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权证看作是辅助性投资工具， 其投资原则为有利于基金资产增值， 有利于加强基金风险控

制。

本基金在权证投资中将对权证标的证券的基本面进行研究，同时综合考虑权证定价模型、市场供求关

系、交易制度设计等多种因素对权证进行定价，主要运用的投资策略为：杠杆交易策略、对冲保底组合投资

策略、保底套利组合投资策略、买入跨式投资策略、

Ｄｅｌｔａ

对冲策略等。

６

、投资决策程序

（

１

）决策依据

（

ａ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ｂ

）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

ｃ

）货币政策的变化；

（

ｄ

）利率走势与通货膨胀预期；

（

ｅ

）地区及行业发展状况；

（

ｆ

）上市公司价值发现；

（

ｇ

）国内及国际著名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

（

２

）决策程序

本基金的投资主要参照以下流程进行运作，在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长

期、稳定的资本增值：

（

ａ

）行业研究员通过自身研究以及借助外部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形成宏观、策略方面的研究报告，为

基金资产配置提供决策支持。

（

ｂ

）投资决策委员会依照基金经理提供的投资组合建议书审定投资原则与方向，即确定股票、 债券和

现金等大类资产之间的配置比例。

（

ｃ

）金融工程研究员借助公司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综合评估系统》定期或不定期的提交上市公司治

理结构综合评估的数量化分析报告，同时借助公司的《股票成长性评估系统》定期提交有关股票成长性的

数量化分析报告，作为决策支持。

（

ｄ

）行业研究员通过个股的财务评级、所处行业的定位分析、市场和经济环境分析等途径，对上市公司

成长性和盈利性以及投资价值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估， 自下而上地筛选出具有相对完善的公司治理结

构和良好成长性的优质上市公司，并以此作为本基金股票投资的备选股票。

（

ｅ

）本基金的行业配置以行业景气预测为基础，结合对产业政策、行业相关特征指标和财务指标的分

析，对行业进行综合评价，行业研究小组将定期提交行业景气预测报告和行业配置建议。

（

ｆ

）基金经理及助理依据行业研究小组的投资建议报告，再结合自己对市场时机的判断，确定行业配置

比例以及个股权重，构建股票投资组合，再通过

Ｂａｒｒａ Ａｅｇｉｓ

风险管理系统的优化分析以及基金经理小组的

判断对组合作进一步的调整优化。

（

ｇ

）固定收益部与基金经理在充分考虑基金投资的安全性和基金资产的高流动性的前提下，构建债券

组合。

（

ｈ

）交易室按有关交易规则执行交易指令，并将有关信息反馈给基金经理。

（

ｉ

）金融工程研究员负责对基金持仓的品种进行风险监控、风险预警以及投资业绩评估。

（

ｊ

）金融工程师定期为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总监、基金经理提供基金业绩评估报告，基金经理对于投

资决策委员会和风险管理人员认为具有较大风险的投资品种拟定改进方案， 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调整

投资组合。

（

ｋ

）监察稽核部对投资流程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控。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７５％＋

中证综合债指数收益率

×２５％

在合理的市场化利率基准推出等客观情况的影响下，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投资目标和投资策略，确定变

更业绩比较基准，此项变更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但应及时公告。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

布了《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修改旗下部分基金基金合同中“业绩比较基准”定义的公告》，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将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修改为上述基准。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是由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中选取

３００

只

Ａ

股作为样本编制而成的成份股指数， 是沪深

证券交易所第一次联合发布的反映

Ａ

股市场整体走势的指数。 该指数市场代表性强，指数编制方法透明、

样本股票调整规则清晰，并可作为今后金融工具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参照指数，因此本基金选择沪深

３００

指

数作为股票投资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综合债指数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债券的信用类别覆盖更加全面，该指数的样本券除国债、金融

债、企业债以外，还包括央行票据和短期融资券。 其二，债券的期限构成更加宽泛，该指数的样本券对剩余

期限的要求由“

１

年以上”调整为“

１

月以上”。 该指数的久期较全债指数有较大幅度下降，同时样本构成也

更加匹配投资者的资产组合。 因此，中证综合债指数比较适用于做基金债券资产的业绩基准。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

场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股票指数时， 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

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其预期的风险和收益高于货币型基金、债券基金、混合型基金，为证券投资基

金中具有较高风险、较高收益的投资品种。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复核了本

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６

，

３８９

，

３４８

，

８５４．２５ ９０．３７

其中：股票

６

，

３８９

，

３４８

，

８５４．２５ ９０．３７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９８

，

５０６

，

９８７．００ １．３９

其中：债券

９８

，

５０６

，

９８７．００ １．３９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５４２

，

６９３

，

９４９．３６ ７．６８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３９

，

７７７

，

６２１．０５ ０．５６

７

合计

７

，

０７０

，

３２７

，

４１１．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２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２４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４

Ｂ

采掘业

－ －

Ｃ

制造业

４

，

０４７

，

９４５

，

７８８．８８ ５７．４６

Ｃ０

食品、饮料

９８８

，

２９８

，

３１６．９８ １４．０３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６３

，

７１６

，

１９７．５２ ０．９０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 －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７１７

，

４９０

，

６１２．２０ １０．１９

Ｃ５

电子

３３１

，

６７７

，

８７４．８０ ４．７１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３５７

，

５４０

，

９３９．５４ ５．０８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１

，

１９１

，

４０３

，

１４３．４８ １６．９１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３９７

，

８１８

，

７０４．３６ ５．６５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３

，

６５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２５５

，

２２３

，

７８５．０８ ３．６２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９６３

，

８６６

，

０７０．４０ １３．６８

Ｉ

金融、保险业

７４３

，

５７２

，

５２５．９２ １０．５６

Ｊ

房地产业

１９５

，

３４２

，

４４１．３７ ２．７７

Ｋ

社会服务业

１５５

，

７０４

，

２４２．６０ ２．２１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６

，

３８９

，

３４８

，

８５４．２５ ９０．７０

３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按市值占基金资部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０００４１８

小天鹅

Ａ １７

，

０７７

，

３９６ ３４２

，

４０１

，

７８９．８０ ４．８６

２ ６０００１５

华夏银行

２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５

３ ６００５９６

新安股份

２３

，

５９５

，

７８６ ３１１

，

２２８

，

４１７．３４ ４．４２

４ ０００８５８

五 粮 液

６

，

９９９

，

８４２ ２４０

，

３０４

，

５７５．８６ ３．４１

５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４

，

３０３

，

７７９ ２２７

，

６２６

，

８７１．３１ ３．２３

６ ６００５８８

用友软件

８

，

７４９

，

１９３ ２２６

，

６０４

，

０９８．７０ ３．２２

７ ６００６９４

大商股份

３

，

５５１

，

８５３ ２０９

，

４１７

，

２５２．８８ ２．９７

８ ０００５６８

泸州老窖

５

，

６６５

，

６０４ ２０５

，

６０４

，

７６９．１６ ２．９２

９ ００２１５２

广电运通

４

，

７１２

，

２６６ ２０４

，

９８３

，

５７１．００ ２．９１

１０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１

，

１９９

，

８１９ ２０２

，

４４５

，

４５９．８７ ２．８７

４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可转债

９８

，

５０６

，

９８７．００ １．４０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９８

，

５０６

，

９８７．００ １．４０

５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１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９２６

，

８３０ ９７

，

５５８

，

１２５．８０ １．３８

２ １２８２３３

塔牌转债

６

，

９８０ ９４８

，

８６１．２０ ０．０１

注：上述债券为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持有的全部债券。

６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投资。

８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没有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

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股票。

（

２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５

，

１３９

，

４８１．１３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３３

，

６４２

，

３１２．３５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２７

，

２１２．４０

５

应收申购款

７６８

，

６１５．１７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３９

，

７７７

，

６２１．０５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６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数字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

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１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净值增长率

１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２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３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４

１－３ ２－４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４．９０％ １．７８％ ３１．５４％ １．７０％ １３．３６％ ０．０８％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３．０７％ ２．２５％ －５３．４０％ ２．２７％ ０．３３％ －０．０２％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７５．４８％ １．６６％ ６７．５９％ １．５４％ ７．８９％ ０．１２％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８．３６％ １．３２％ －１２．５３％ １．１４％ ４．１７％ ０．１８％

自基金合同生效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９．３６％ １．８３％ －１０．１５％ １．７６％ １９．５１％ ０．０７％

２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进行比较：

注

１

：业绩比较基准：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７５％ ＋

中证综合债指数

×２５％

。

注

２

：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５

日生效。

注

３

：基金业绩截止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７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

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

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

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

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７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

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集中申购费

投资者在集中申购期内可以多次申购基金份额，但申购资金一旦交付，撤销申请不予接受。 本基金份

额的发售面值为人民币一元。 投资者申购采用全额缴款的申购方式。

投资者申购需缴纳申购费用。 申购费率按申购金额采用比例费率，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

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场外集中申购的适用费率如下：

集中申购金额（

Ｍ

，含申购费） 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

万

≤ Ｍ＜５００

万

１．０％

５００

万

≤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８％

Ｍ ≥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计算公式：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利息）

／

基金份额面值

申购资金集中申购期间的利息，在基金集中申购期结束后折算成基金份额，归投资者所有，其中利息

计算以注册登记人的记录为准。 对于办理场外集中申购的投资者，申购份数的计算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

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或收益归入基金资产。

２

、日常申购费

本基金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 本基金申购费用在申购时交纳，具体申购费率

如下：

申购金额（

Ｍ

，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５％

１００

万

≤ Ｍ＜５００

万

１．２％

５００

万

≤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

Ｍ ≥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计算公式：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数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本基金的申购份额由申购金额扣除申购费用后除以申购申请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确定。 对于办理场

内申购的投资者，申购份数的计算采用截尾法保留至整数位，剩余部分对应的资金将返回至投资者资金帐

户。 对于办理场外申购的投资者，申购份数的计算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

损失或收益归入基金财产。

３

、转换费

本基金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开通转换业务，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费

用管理规定》的最新相关规定，具体转换费率和相关业务规则的最新规定请见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鹏华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

４

、日常赎回费

本基金的场外赎回费率按持有年限逐年递减，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年限（

Ｙ

） 场外赎回费率

Ｙ＜１

年

０．５％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２５％

Ｙ≥２

年

０

本基金的场内赎回费率为固定值

０．５％

。

计算公式：

赎回总金额

＝

赎回份数

×

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率

净赎回金额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用

本基金的赎回金额由赎回份额乘以赎回申请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扣除赎回费用后确定。 赎回金额计

量单位为人民币元，赎回金额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

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赎回费用由赎回申请人承担，赎回费的

２５％

归入基金资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结算费、销售手续费等

各项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五）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

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

托管费率等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六）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

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

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 对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公告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因人员变化及安排等原因，新增加黄鑫为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据此对“三、基金管理人”的“（二）主

要人员情况”中“

５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和职务”等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２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 “（一）、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中相关内容，数据截止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３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根据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刊登的《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搬迁公告》，在“五、相关服务机构”一章的“（一）直销机构”更新北京分公司办公地址等内容。

４

、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刊登的增加代销机构的相关公告，在“五、相关服务机构”一章，新增

１

家机构为

本基金的代销机构

５

、在“十二、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本基金投资组合报告的相关内容，数据截止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６

、更新了“十三、基金的业绩”的相关内容，数据截止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７

、更新了“二十五、其他应披露事项”的相关内容，具体内容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期间的信息披露情况，包括公告事项、信息披露的媒体与披露时间。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